
安全评价项目信息 

安全评价项目名称 广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LNG加气站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
评价类别 现状评价 

项目简介 

广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新奥”或“该公司”）成立于 1998年

6 月份，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 95 号交通局大楼 9 楼 904A 室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为：91440101714266353B，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张叶生，

公司经营范围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。广州新奥在广州市花都区风神大道 2号设有 LNG

储配站 1 座，LNG加气站 1座，天然气经气化后通过管网配送给周边各类燃气用户。 

广州新奥 LNG 加气站位于风神 LNG 储配站南面，相邻而建，广州新奥风神 LNG

储配站内的储罐区设有 8个 150m³ 的立式 LNG 储罐，总储存量为 504t（其临界量

为 50t） 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，在 LNG 加气站进入风神 LNG 储配站的入口

处设置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告知牌。LNG 加气站与风神 LNG 储配站均为独立的

运营场地，中间有围墙相隔。加气站的气源来自于风神 LNG储配站的 4#储罐，而加

气站未单独设置储罐，因此，LNG加气站为三级 LNG加气站[根据《汽车加油加气站

设计与施工规范》（GB50156-2012，2014 版）：三级 LNG 加气站储罐总容积为 V≤

60m³， 单罐容积 V≤60 m³]。风神 LNG 储配站内的储罐及辅助设备设施不在此次

评价范围内。 

广州新奥具有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局核发的燃气经营许可证，证书编号：粤

建燃证字 01-0201号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10月 14日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等文件的有关要

求，受广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委托，广东正维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其 LNG加气站

经营天然气的安全现状进行综合评价。 
 

评价结论 广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LNG 加气站经营天然气的安全现状符合安全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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